
水质检测及供水池清洗消毒服务
技术服务合同
（草案）

    甲    方：贵州省六盘水监狱
单位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乡斗官垭口
信用代码：1152 0000 5907 9681 0J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
银行账户：1320 1715 5847

乙    方：
公司地址：
信用代码：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甲方（委托方）：贵州省六盘水监狱
乙方（受托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甲方委托乙方为贵州省六盘水监狱提供水质检测及供水池清洗消毒服务，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内容
贵州省六盘水监狱水质检测及供水池清洗消毒服务。
（二）项目地点
1.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街道落飞戛村斗官垭口，贵州省六盘水监狱西南侧半山处蓄水池。
2.六盘水市钟山区双戛街道，六盘水监狱二级加压站内蓄水池。
3.六盘水监狱围墙内蓄水罐。
（三）合同时间
自2025年X月X日起至2025年X月X日
二、项目内容
按甲方所发出的采购公告内有关要求，乙方实施以下服务。



（一）清洗、消毒及水质检测
	清消
对象
	位置
	检测指标
	采样
方法
	检测
频次

	六盘水监狱供水池
	500t
200t
15t
共三个水池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菌落总数、砷、镉、铬（六价）、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亚氯酸盐、氯酸盐、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铝、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酚、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共计34项
	一次
采样
	2次/年

1次/半年








（二）末端水检测
	检测
对象
	检测
位置
	检测指标
	采样
方法
	检测
频次

	六盘水监狱末端水
	每次检测由六盘水监狱随机选择出水位
	[bookmark: _GoBack]pH、色度、浑浊度、臭和味、总硬度、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共计8项
	一次
采样
	10次/年

1次/月


三、甲乙双方责任义务
（一）甲方
1.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积极配合乙方，开展水质检测、蓄水池、蓄水罐清洗、消毒工作。
（二）乙方
1.对甲方的数据保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也不得将有关技术资料用于任何经营及开发活动。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遵守甲方有关管理要求。
2.提前与甲方确认清洗消毒日期，将用水影响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每次清洗、消毒时间不得超过八个小时。乙方需按期开展水质检测及清洗消毒服务，如无特殊原因及甲方认可未按期开展，视为乙方违约，本合同终止。
3.乙方所用消毒药物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清洗消毒后出水达到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如因药物问题导致甲方发生安全卫生事故，乙方承担全部法律、经济责任。
4.乙方的清洗消毒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上岗，乙方自行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在开展服务时乙方人员如发生意外事故，或因施工疏忽、处理不当受伤、死亡或财物损失等，乙方承担所有责任，与甲方无关。
5.水质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或有关部委颁布的分析方法，实验室分析人员均持证上岗。分析采取空白样、明码平行样、质控样品测定等措施对检测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所有检测仪器、量具均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如乙方因不规范、科学方法导致未能检测，由乙方自行负责重新检测费用。
6.采样人员必须遵守采样操作规程，认真填写采样记录，按规定保存、运输样品。现场携带全程序空白样、采集平行样。
7.水质取样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供一式两份报告给甲方，必须加盖检测单位公章和通过CMA认证。如乙方报告弄虚作假，本合同终止，且乙方需赔付本合同价款100%金额，且自合同终止之日起不再参与甲方任何采购活动。
四、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一）合同费用
费用总计XXX元（含税），大写：XXX圆整。
（二）支付方式
第一次付款：签订合同后，在乙方履行六次水质检测、出具对应报告及一次清洗消毒服务的基础上，提供合同价款50%合法发票后，甲方在十个工作日之内支付合同价款50%费用。
第二次付款：在乙方履行完十二次水质检测、出具对应报告及二次清洗消毒服务的基础上，提供合同价款50%合法发票后，甲方在十个工作日之内支付合同价款剩余50%费用。
甲方仅认可乙方对公账户信息，仅使用转账方式支付合同价款，不予转账至其余私人或对公账户。
五、其他事项
（一）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如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台风、洪水、地震等），造成甲乙双方经济损失的，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二）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尽量以友好协商的办法予以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四）如因乙方违约(包括但不限于质量瑕疵，未切实履行服务义务等)，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总价款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且导致甲方为维护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或索赔)，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诉讼保险费、鉴定费差旅费、交通费等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法定代表人             乙方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印章）                   （印章）



                           签订时间：2025年X月X日

